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耘睿 21号第 4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（可续发型）

季度服务报告

报告期间：2026-02-04 至 2026-04-28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

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《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备案确认函》

（【SBAQ42】），鉴于贵公司作为计划管理人，我公司作为资产服务机构，据

双方签订的《耘睿 21号第 4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（可续发型）服务协议》的要

求，本着诚信、尽职、规范的原则，我公司切实履行资产服务机构的权利和义

务，并对耘睿 21号第 4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（可续发型）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计

划”）提供持有、处置及收取基础资产收益有关的管理服务及其它服务。现将

报告期间的资产服务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基础资产回收统计

单位：元

期初应收贷款本金余额
997,126,052.92

当期实收的回收款总额
609,134,355.94

当期实收本金总额
571,913,189.3

当期实收利息及其他金额总额
37,221,166.64

期末应收贷款本金余额
1,043,244,408.06

二、基础资产循环购买统计

单位：元

当期循环贷款本金总额
618,031,544.44

最高单笔贷款金额
20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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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发放贷款的最晚到期时间
2028年 4月 13日

三、基础资产违约统计

单位：元

期初资产池贷款

本金余额

期末资产池贷款

本金余额

期初金额占

比 1

期末金额占

比 2

逾期小于 1 个

月(含)
7,287,021.27 11,076,379.58 0.73% 1.11%

逾期 1-3 个月

(含)
11,775,814.29 16,474,381.84 1.18% 1.65%

逾期 3-6 个月

(含)
11,177,441.13 17,457,539.91 1.12% 1.75%

逾期 6 个月以

上
2,988,373.84 12,684,134.79 0.3% 1.27%

合计 33,228,650.53 57,692,436.12 3.33% 5.78%

期初不良率 3 期末不良率 4

0.46% 0.81%

四、诉讼/仲裁情况

1. 诉讼/仲裁信息汇总

借款人姓名 逾期天数 贷款未偿本金余额 诉讼/仲裁进展情况

1 期初逾期金额占比=期初资产池贷款本金余额/募集规模
2 期末逾期金额占比=期末资产池贷款本金余额/募集规模
3期初不良率=期初逾期 3 个月(含)以上资产池贷款本金余额/（首次购买本金+∑期初循环购买本金）
4期末不良率=期末逾期 3 个月(含)以上资产池贷款本金余额/（首次购买本金+∑期末循环购买本金）



3

无 无 无 无

2. 逾期贷款通过转让方式处置情况

序

号

借款人

姓名

借款人京

东 ID

转让时逾期

天数

转让时贷款未偿本

金余额

转让价

格

受让

方

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

五、资产服务机构风险事件说明

资产服务机构风险事件 是 否

a

“资产服务机构”未能根据“《服务协议》”之约定全面完整地履行资

金划付义务（除非由于“资产服务机构”不能控制的技术故障、计算

机故障或电汇支付系统故障导致未能及时付款，而使该付款到期日

顺延），且经“计划管理人”书面通知后超过 3 个“工作日”仍未改正

的；

√

b “资产服务机构”停止经营或计划停止经营其全部或主要的业务； √

c 发生与“资产服务机构”有关的“丧失清偿能力事件”； √

d

“资产服务机构”未能保持履行“《服务协议》”项下实质性义务

所需的资格、许可、批准、授权和/或同意，或上述资格、许可、

批准、授权和/或同意被中止、收回或撤销；

√

e

“资产服务机构”未能根据标准条款第 14.2.1 款第(3)项的规定按时交

付相关报告期间的《资产服务报告》（除非由于“资产服务机构”不能

控制的技术故障、计算机故障或电汇支付系统故障导致未能及时提

供，而使“资产服务机构”提供《资产服务报告》的日期延后），且经

“计划管理人”书面通知要求提交报告后超过 3 个“工作日”内仍未提

交；

√

f

“资产服务机构”严重违反：(1)除资金划付义务和提供报告义务

以外的其它义务；(2)“资产服务机构”在“专项计划文件”中所

做的任何陈述和保证，且在“资产服务机构”实际得知（不管是否

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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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“计划管理人”的通知）该等违约行为后，该行为仍持续超过

15个“工作日”，以致对“基础资产”的回收产生“重大不利影

响”；

g
“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”合理认为已经发生与“资产服务机

构”有关的“重大不利变化”；
√

h

“资产服务机构”未能落实“《服务协议》”的约定，在“专项计

划设立日”后【90】个自然日内，未能按照“计划管理人”的要

求，对“《服务协议》”指明的所有账户记录原件以及与上述账户

记录相关的所有文件按“《服务协议》”的约定进行保管。

√

六、其他情况说明

无

公章加盖处        

际晖信息服务有限公司

2026年 5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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